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解放北路税务所
催告书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）
[bookmark: _GoBack]乌天解北税强催〔2026〕01001号

纳税人识别号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：91659010MA78RUQF4B   单位编号：011266938   
用人单位全称：新疆源浦商贸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符建军 
身份证件名称及号码：身份证 43232********2213       
单位地址 ：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解放北路299号一至四层   
本机关于2025年8月1日向你(单位)送达《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》（乌天税费征决〔2025〕0721号），你（单位）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、四十六和五十四条规定，现依法向你（单位）催告，请你（单位）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： 
缴纳社会保险费人民币（大写）壹万柒仟贰佰捌拾肆元叁角贰分￥17284.32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。
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3日内，可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。
	联系人：刘惠、王凯泽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0991-2821135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南路140号   
执法人员（检查证号）：
刘惠（执法证号：新税征650102250021）；
王凯泽（执法证号：新税征 650102240036）  


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                 解放北路税务所  
2026年2月11日   
